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23】 94 号

    根据河北农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对定州市隆鑫无纺布加工厂年加工1000万m2无纺布项目环评批复如下：

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定州市唐河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四方诚信畜牧科技有限公司1号车间内，项目整体搬迁入园，原有产品、产能、工艺均不变。根据环评报告,项目从环保角度选址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导热油炉煤气燃烧废气经低氮燃烧器处理后由15m排气筒排空，颗粒物、SO2、NOX、烟气黑度排放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5161-2020）表1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及《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燃气锅炉氮氧化物治理工作的通知》（冀气领办[2018]177号）相关要求。车间密闭，洒水抑尘，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要求。
2、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铁西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以及定州市铁西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3、项目噪声通过基础减震、厂房隔声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4、按环评要求合理处置一般固废。

5、建设单位要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

6、项目不得突破《河北省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确认书》冀总量确认（2023/040号 )许可的总量。
四、项目建成后运营前需依法申领（换发）排污许可并依规限期完成自主验收。

            2023年 8 月 7日


